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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工

作的通知 

吉医保发〔2021〕1号 

长春市医疗保障局、通化市医疗保障局、松原市医疗保障局： 

  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及《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关

于健全完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长效机制的通知》（吉医保发〔2020〕

52号，以下简称“52 号文”）具体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
控医疗保障工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不折不扣完成“两个确保”任务 

  继续落实《关于切实做好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的

通知》（吉医保联〔2020〕１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吉医保明电〔2020〕2 号）等政策，

对确诊和疑似患者医疗费用实施综合保障，坚决完成不因费用问题影响患者就

医、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收治医院救治的“两个确保”任务。 

  二、强化责任担当，落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医疗保障政策 

  结合 52 号文要求及各地实际，三地医疗保障部门要充分发挥医疗保障制度

优势，继续加大对承担救治任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基金预付力度，并为救治

必需的药品和医用耗材开通线下应急绿色采购通道，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救治。

对异地就医患者要先救治后结算，备案及转诊手续可由医保部门协助办理。继

续实施“长处方”报销等政策及“非必须，不窗口”经办服务模式。要防患于

未然，严格落实“四早”要求，持续加强局机关、经办机构尤其是办事大厅管

理。 

  三、突出结果导向，扎实做好费用结算等工作 

  要按照部署，继续做好确诊和疑似患者费用结算工作，扎实履行“两个确

保”承诺。待国家附条件上市后疫苗免费接种相关费用保障政策出台后，省局

将第一时间会同相关部门部署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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